《宁波市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土地类）（修订稿）》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2025年1月27日，省厅印发了修订后的《浙江省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土地类）》（浙自然资规〔2025〕2号），结合近三年来全市自然资源行政执法实践，在省厅制定的裁量基准大框架内对《宁波市自然资源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土地类）》（甬自然资规规〔2022〕1号）作了相应的调整细化修订，以适应自然资源管理和违法行为查处要求。

二、主要修订内容

（一）对同类行政处罚事项进行调整合并，删除个别行政处罚事项的裁量基准

1.因原第21项“对擅自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行政处罚”（330215226000）调整为第4项，与第1项“对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的行政处罚”（330215084000）、第2项“对擅自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通过出让、转让使用权或者出租方式用于非农业建设或者违法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通过出让、出租等方式交由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的行政处罚”（33021508500）、第3项“对未按租赁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开发利用土地的，未按规划要求开发利用土地的，未按规定转让、转租租赁土地使用权的行政处罚”（330215087000）归类为“违法转让（租赁等）土地类”处罚大类。
2.因原第5项“对超过批准的数量占用土地的行政处罚”（330215092000）、第6项“对有关当事人拒不归还非法批准、使用土地的行政处罚”（330215088000）罚则是“对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行政处罚”（330215080000），三者裁量基准雷同，故删除第5、6项处罚事项，改为在新的第5项中备注说明。

（二）对原有非法占地、破坏耕地等裁量基准在省厅基准框架内进行优化

1.对非法占地类行政处罚按照违法占用地类、面积、违法形态，在省厅基准的框架内再次进行细分优化，便于实际操作，避免出现自由裁量偏轻、偏重等情形。

2.对“对土地权属争议处理中伪造、毁灭证据和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或威胁、阻止证人作证的行政处罚”（330215099000）的违法违规情节进行了细化，裁量标准中区分了单位和个人的相应处罚标准。
（三）根据《行政处罚法》宽严相济、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同步将省厅基准内可以不予处罚情形纳入裁量基准

根据自然资源执法实际，在非法占地、破坏耕地、不履行复垦报告义务等四个处罚事项中，对初次违法、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及时改正且危害后果轻微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体现审慎包容、优化营商环境的相关要求。同时，考量到违法恶性与危害后果，对基本农田挖塘养鱼的处罚情形进行了优化调整。

（四）对自然资源处罚与治安处罚、刑事追责等的衔接进行了优化

非法占地、破坏耕地达到一定金额或数量的，应依法追究刑责，本案在备注中进行说明，便于执法实践中应用；对拒不履行复垦相关义务，要转至到其他自然资源处罚事项进行惩罚，本次也进行了明确；对非法占地和破坏耕地罚责不同竞合也进行了备注，提升了执法的威慑力。

